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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中堂～講道概要  

約翰福音第 3 5 講  

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 講題：執迷不悟 

講員：李炎強牧師 經文：路加福音十 22-42 

 

引言： 解開耶穌身分之難 

個人限制？知識與經驗 

 

一個思考： 猶太人抗拒耶穌，原因何在？除了個人利益還有別的原因

嗎？ 

 

兩個疑問： 猶太人對上主的態度，真誠相信還是因循習慣？ 

失去盼望還是堅持信念？ 

 

兩個衝突點： 

1. 你若是基督便明白的說出來？(v. 22-30) 

 

2. 看見了神蹟為什麼還不相信？(v. 31-39) 

 

3. 施洗約翰見證耶穌是神的兒子(v. 40-42) 

 

兩個大段落的對話 

 對基督身分的討論：基督會行神蹟嗎？基督與上主的關係？ 

 

結論： 

 基督身分判斷的準則：神蹟 

禱告： 

 我是怎樣的相信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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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十 22-42  

(和合本修訂版) 

第22節 那時正是冬天，在耶路撒冷有獻殿節。 

第23節 耶穌在聖殿裏的所羅門廊下行走。 

第24節 猶太人圍著他，對他說：「你讓我們猶豫不定到幾時呢？你若是
基督，就明白地告訴我們。」 

第25節 耶穌回答他們：「我已經告訴你們，你們卻不信。我奉我父的名
所行的事可以為我作見證。 

第26節 但是你們不信，因為你們不是我的羊。 

第27節 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認識牠們，牠們也跟從我。 

第28節 並且，我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
們奪去。 

第29節 我父所賜給我的比萬有都大【註】，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 

(【註】：有古卷是「我父把他們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 

第30節 我與父原為一。」 

第31節 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他。 

第32節 耶穌回應他們：「我做了許多從父那裏來的善事給你們看，你們
是為哪一件拿石頭打我呢？」 

第33節 猶太人回答他：「我們不是為了善事拿石頭打你，而是為了你說
褻瀆的話；因為你是個人，卻把自己當作神。」 

第34節 耶穌回答他們：「你們的律法書上不是寫著『我曾說你們是諸神』嗎？ 

第35節 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如果那些領受神的道的人，神尚且稱他們
為諸神， 

第36節 那麼父所分別為聖又差到世上來的那位說『我是神的兒子』，你
們還對他說『你說褻瀆的話』嗎？ 

第37節 我若不做我父的工作，你們就不必信我； 

第38節 我若做了，你們即使不信我，也當信這些工作，好讓你們知道並
且明白父在我裏面，我也在父裏面。」 

第39節 於是，他們又要捉拿他，他卻從他們手中逃脫了。 

第40節 耶穌又往約旦河的東邊去，到了約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裏。 

第41節 有許多人來到他那裏，說：「約翰沒有行過一件神蹟，但約翰所
說有關這人的一切話都是真的。」 

第42節 在那裏，許多人信了耶穌。


